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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業務助理 李逸晴
電話：03-3322101 #5271
電子信箱：8001934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9日
發文字號：府經綜字第114019235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735500G_1140192350_ATTACH1.pdf、

376735500G_1140192350_ATTACH2.jpg)

主旨：函轉經濟部第七屆「總統創新獎」自即日起至本(114)年9

月30日(星期二)止受理報名，敬請貴單位協助公告與轉知

徵選訊息，並鼓勵所屬單位踴躍報名參選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經濟部114年7月7日經技字第114024136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「總統創新獎」係鼓勵產、官、學、研等之個人或團體，

積極追求在產品、技術、管理、組織、行銷、服務或文化

等多元創新與價值創造，帶動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與強化國

際競爭力優勢。

三、檢附「總統創新獎」參選須知、徵選海報(如附件)，敬請

貴單位協助於所屬網站放置第七屆「總統創新獎」徵選訊

息，並惠予協助公告與轉知，相關參選訊息請至獎項官方

網站(網址：https://service.moea.gov.tw/EE514/tw

/rocpia/)查詢。

四、本獎項預定於114年8月4日起舉辦北中南說明會，有關說明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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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、受理推薦、報名及詢問徵選作業相關事宜，請逕洽本

案委辦單位：中華民國產業科技發展協進會，服務電話：

(02)2325-6800分機883(林先生)、881(魏小姐)、890(謝小

姐)、885(黃先生)；傳真號碼：(02)2325-6816；電子信

箱：rocpia-info@umail.hinet.net。

正本：台灣電路板協會(TPCA)、社團法人台灣全球商貿運籌協會、桃園企業聯合會、桃
園市中小企業協會、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政府人事處、桃園市政府
主計處、桃園市政府法務局、桃園市政府政風處、桃園市政府秘書處、桃園市政
府工務局、桃園市政府水務局、桃園市政府民政局、桃園市政府地政局、桃園市
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、桃園市政府
財政局、桃園市政府勞動局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桃園市政府新聞處、桃園市政
府文化局、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
局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、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、桃園市政府消防局、桃園市政
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交通局、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、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
局、桃園市政府體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、桃園市政府智慧城鄉發展委員
會、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工業行政科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開發管理科
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市場科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招商科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
局商業發展科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行政科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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